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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全銜) 通知書
	受通知人
	

	通訊住址
	

	案由
	有關臺端提出之疑似校園事件檢舉案(校安通報序號：○○○○○○○)之處理情形，請查照。

	審查結果
	一、臺端提出旨案檢舉案，經本校召開會議，決議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辦理。
二、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6條之1條第1項規定，學校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第9條之1條規定，經認定行為人涉及教師懲處之情形者，學校應於接獲檢舉之日起20內，以書面通知檢舉人依該辦法規定辦理。

	依據
	依據臺端於○○○年○○月○○日提出之疑似校園事件檢舉書及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

	聯絡資訊
	聯絡處室：○○○○○，電話：

	(學校條戳)

	中華民國○○○年○月○○日



